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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银（深圳）律师事务所 

关于四川三星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致：四川三星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银（深圳）律师事务所作为四川三星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聘请

的专项法律顾问，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和《业务规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和道德规

范，遵循诚实、守信、独立、勤勉、尽责的原则，就公司股票进入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公开转让事宜于 2015 年 11 月 26 日出具了《北京市中银（深圳）

律师事务所关于四川三星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之法律意见书》（下称“法律意见书”）。 

2015 年 12 月 18 日，全国股转系统公司下发《关于四川三星新材料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一次反馈意见》（以下简称“《反馈意见》”），

要求本所就其中涉及的相关法律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法律意见。为答复《反馈意

见》涉及的相关法律问题，本所出具了本补充法律意见。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所使用的术语、名称、缩略语，除特别说明者外，与其

在《法律意见书》中的含义相同。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规定及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

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

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

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证券法》第二十条、第一百七十三条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

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在对相关事实进行充分核查验证的

基础上，现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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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三星新材、股份公司 指 
四川三星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系由四川广汉三星铝业有限公

司整体变更设立 

三星铝业、有限公司 指 四川广汉三星铝业有限公司，公司前身 

和重担保 指 广汉经济开发区和重互助式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公司 指 
股份公司或广汉经济开发区和重互助式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视文意

需要而定 

主办券商、华创证券 指 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银、本所 指 北京市中银（深圳）律师事务所 

瑞华会计师 指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股转系统、全国股转系

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审计报告》 指 
以 2015 年 7 月 31 日为基准日对公司报告期内财务报告进行审计后

出具的“瑞华审字【2015】51030012 号”《审计报告》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公司章程》 指 
《四川三星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或《广汉经济开发区和

重互助式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章程》，视文意需要而定 

报告期 指 2013 年度、2014 年度及 2015 年 1-7 月 

元 指 人民币元（特指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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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反馈意见》之“公司特殊问题”之“1” 

    1、公开转让说明书显示，公司2015年取得高性能工业用铝型材生产线环评

批复文件。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公司是否存在未办先生产等违法违规行为，

是否存在处罚风险，并对公司经营活动的合法合规性发表明确意见。 

【反馈回复】： 

经核查，公司的高性能工业用铝型材生产线项目存在未经验收投入生产使用

的情形。该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批复、投产、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情况如下： 

2009 年 12 月 29 日，广汉市环境保护局核发了《关于四川广汉三星铝业有

限公司高性能工业用铝型材生产线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广环建

[2009]300号），同意高性能工业用铝型材生产线项目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报告

表》规定内容在广汉市经济开发区建设。 

根据公司的说明，该项目于 2010年 6月 30日正式投产。 

2015 年 9月 16 日，广汉市环境保护局出具了广环验[2015]14号《验收意见》

并确认，高性能工业用铝型材生产线项目执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前期环保审

查、审批手续完备，经验收监测、检查，所测污染物达标排放，环保设施及措施

按“环评”要求配套建设且运行正常，符合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同

意该项目通过验收。 

综上，公司的高性能工业用铝型材生产线项目存在未经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即

投入生产使用的情形。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违反本条例规定，建设

项目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未经验收或者经验收不合格，主体工

程正式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由审批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

表或者环境影响登记表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生产或者使用，可以处

10万元以下的罚款。”因此，公司存在被环保部门处以罚款的法律风险。 

针对公司可能受到行政处罚的风险，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清龙已经出具《承诺

函》，内容如下，“如果公司因为高性能工业用铝型材生产线项目的环保手续方

面存在任何不合规的行为而受到主管环保部门的任何行政处罚，本人将承担公司

因该行政处罚而遭受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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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0 月 26 日，广汉市环境保护局已经出具《证明》并确认，公司自

2013 年 1 月 1 日以来能够依据我国现行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生产经

营，不存在环境破坏、环境污染事故、环境纠纷的情形，未受到该局的处罚。公

司的建设项目均符合《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等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

规的要求。 

经核查，公司的高性能工业用铝型材生产线项目存在未经验收投入生产使用

的情形，但是鉴于（1）该项目已经于 2015 年 9 月 16 日办理完成了竣工环境保

护验收手续，违规行为已经得到了有效、合法的纠正；（2）广汉市环境保护局

已经出具证明，公司报告期内未受到行政处罚，环境守法情况良好；（3）实际

控制人张清龙已经出具承诺，无条件承担公司可能因此受到的损失，公司利益不

会受到重大影响，因此，本所律师认为，公司高性能工业用铝型材生产线项目未

经环保验收即投产的情形不符合《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规定，但该不

规范行为已经得到有效纠正，情节不严重，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对公司本

次挂牌不会构成实质性障碍。 

公司已经取得所在地工商、税务、社保、国土、环保、质量、安全生产、消

防等行政主管部门开具的《证明》，确认公司在报告期内未发生重大违法违规行

为，未受到上述行政主管部门的处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重大违法违规经营，合法规范经

营。 

    二、《反馈意见》之“公司特殊问题”之“2” 

2、公开转让说明书显示，公司存在关联方借款情形。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

查以下事项：（1）报告期内公司是否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

用公司资金的情形，若存在，请披露、核查其发生和解决情况。（2）公司防范

关联方占用资金的制度及执行情况。 

【反馈回复】： 

（1）报告期内公司是否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

金的情形，若存在，请披露、核查其发生和解决情况。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瑞华审字【2015】51030012号《审计报告》

及公司的说明，截至 2015年 12月 31日，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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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关联方身份 关联方名称 
2015年 12月 31

日 

2015年 7月 31

日 

2014年 12月 31

日 

2013年 12月 31

日 

董事 杨文忠 300,000.00 300,000.00 - - 

董事 李丽君       -  - - 150,000.00 

董事 李秋杰 100,000.00  300,000.00 - - 

董事 肖家龙 - 100,000.00 - - 

监事 康静 - 62,800.00 10,040.33 10,040.33 

 合  计 400,000.00 762,800.00 10,040.33 10,040.33 

    经核查，杨文忠、李丽君、李秋杰、肖家龙为公司的董事，康静为公司的监

事，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2）公司防范关联方占用资金的制度及执行情况。 

    就保证关联交易的公允性，防范关联方占用资金，公司制定了以下制度： 

    1、公司现行《公司章程》第七十九条规定了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有关联交易

事项的表决方式和程序，即股东大会审议有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股东不应当参与

投票表决，其所代的有权份数计入有效表决总数；股东大会议应当充分披露非关

联的情况。 

    公司现行《公司章程》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了公司董事会审议有关关联交易

事项的表决方式和程序，即董事与董事会会议决议事项所涉及的企业有关联关系

的，不得对该项决议行使表决权，也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决权。该董事会会

议由过半数的无关联关系董事出席即可举行，董事会会议所作决议须经无关联关

系董事过半数通过。出席董事会的无关联董事人数不足三人的，应将该事项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规定明确了公司在处理关联交易时的公允决策程序。 

2、公司创立大会审议通过了《四川三星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

管理制度》，《四川三星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对关联交

易应遵循的原则、审批权限、审批流程、表决方式、回避程序、信息披露作出了

详细的规定。 

根据公司的说明，自股份公司设立以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未新增

关联交易，相关制度执行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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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反馈意见》之“公司特殊问题”之“8” 

8、公司持股合重融资担保公司。请公司、中介机构按照《关于挂牌条件适

用若干问题的解答》的要求对相关的问题进行说明、披露和核查。 

【反馈回复】： 

    一、和重担保的基本情况 

    和重担保成立于 2007 年 12 月 20 日，为一家在四川省广汉市设立的互助式

融资性担保公司，根据和重担保的《营业执照》，其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广汉经济开发区和重互助式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6816695773543 

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四川省广汉市市场路 

法定代表人 叶万全 

注册资本 6670 万元 

实收资本 6670 万元 

成立日期 2007 年 12 月 20 日 

营业期限 2007 年 12 月 20 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 
对其股东单位提供贷款担保、票据承兑担保、贸易融资

担保、项目融资担保、信用证担保等融资性担保业务 

 

    和重担保现在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认缴注册资本

（万元） 

实缴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1 广汉市恒丰建筑有限公司 680 680 10.19% 

2 四川西林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680 680 10.19% 

3 
广汉市石氏架料设备租赁有限

公司 
680 680 10.19% 

4 四川双益线缆集团有限公司 680 680 10.19% 

5 广汉市和平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680 680 10.19% 

6 四川依科制药有限公司 430 430 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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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广汉市玻璃制瓶有限公司 380 380 5.70% 

8 
四川三星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380 380 5.70% 

9 四川翔龙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300 300 4.50% 

10 四川上之登新材料有限公司 300 300 4.50% 

11 
广汉市明朗汽车装饰美容有限

公司 
200 200 3.00% 

12 四川广汉众望食品有限公司 170 170 2.55% 

13 四川百世旺家门窗有限公司 140 140 2.10% 

14 广汉市科宇化工厂 120 120 1.80% 

15 
广汉市中南钢化玻璃制品有限

公司 
120 120 1.80% 

16 
四川省广汉市群力塑料包装有

限公司 
100 100 1.50% 

17 四川豪特电气有限公司 100 100 1.50% 

18 
四川广汉华晨油气机械有限公

司 
100 100 1.50% 

19 广汉市城南电火花加工厂 100 100 1.50% 

20 广汉市兴达电器有限公司 100 100 1.50% 

21 
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植物化工

有限责任公司 
100 100 1.50% 

22 广汉华力电器有限公司 70 70 1.05% 

23 广汉市勇立油脂有限公司 40 40 0.60% 

24 广汉市维高塑料厂 20 20 0.30% 

合计 6670 6670 100.00% 

 

    经核查，和重担保成立于 2007年 12月 20日，依法设立并存续满两年。 

 

    二、和重担保的股本演变 

 

    1、2007年 12月，设立 

    和重担保成立于 2007年 12月，是由四川双益线缆集团有限公司、四川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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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药有限公司等 27 家公司共同出资设立的有限公司，公司设立时注册资本为

2540万元。 

    2007 年 12 月 18 日，四川德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川德兴验资

【2007】第 0045号《验资报告》，验证截至 2007年 12月 17日，和重担保（筹）

已经收到股东缴纳的注册资本（实收资本）2540万元。 

2007 年 12 月 20 日，公司取得德阳市广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企业

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915106816695773543）。公司设立时核准名称为广汉

市经济开发区和重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叶万全；住所为广汉市市场

路；经营范围为担保及担保服务，经济贸易咨询、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注

册资本为 2540万元；实收资本为 2540万元。 

公司设立时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认缴注册资本

（万元） 

实缴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1 
四川双益线缆集团有限公

司 
200 200 7.87% 

2 四川蜀中制药有限公司 200 200 7.87% 

3 四川金宇实业有限公司 200 200 7.87% 

4 
四川西林汽车集团有限公

司 
200 200 7.87% 

5 
四川广汉三星铝业有限公

司 
200 200 7.87% 

6 
广汉市和平建筑装饰有限

公司 
200 200 7.87% 

7 广汉市玻璃制瓶有限公司 200 200 7.87% 

8 
四川省广汉市蜀峰化工有

限责任公司 
150 150 5.91% 

9 
四川广汉市正蓉碳素制品

有限公司 
150 150 5.91% 

10 
广汉市石氏架料设备租赁

有限公司 
100 100 3.94% 

11 
四川百世旺家门窗有限公

司 
100 100 3.94% 

12 广汉市广信置业有限公司 100 100 3.94% 

13 
四川省广汉市群力塑料包

装有限公司 
100 100 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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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四川广汉众望食品有限公

司 
70 70 2.76% 

15 
四川省广汉市包装装潢有

限责任公司 
60 60 2.36% 

16 广汉市城南电火花加工厂 50 50 1.97% 

17 
四川广汉伊利发羽绒制品

有限公司 
30 30 1.18% 

18 
广汉市中南钢化玻璃制品

有限公司 
30 30 1.18% 

19 广汉市兴达电器有限公司 30 30 1.18% 

20 
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植物

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30 30 1.18% 

21 广汉市中华蛋白饲料厂 20 20 0.79% 

22 广汉市科宇化工厂 20 20 0.79% 

23 广汉市海口化工厂 20 20 0.79% 

24 
广汉市景泰源纺织有限公

司 
20 20 0.79% 

25 四川安康印务有限公司 20 20 0.79% 

26 广汉华力电器有限公司 20 20 0.79% 

27 广汉市维高塑料厂 20 20 0.79% 

合计 2540 2540 100.00% 

 

 

    2、2008年 5月，第一次增资及第一次股权转让 

    2008 年 4 月 30 日，和重担保召开股东会并决议通过了以下事项：（1）同

意增加注册资本 200 万元至 2740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分别由四川省留利纸业有

限公司认缴 100 万元，由原股东广汉华力电器有限公司认缴 50 万元，由广汉市

小三元餐饮有限公司认缴 50万元；（2）同意股东四川广汉伊利发羽绒制品有限

公司将其持有公司 30 万元出资额转让给广汉市石氏架料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2008 年 5 月 6 日，四川容光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川容会所验

【2008】第 042 号《验资报告》，验证截至 2008 年 5 月 6 日，公司已经收到本

次新增注册资本（实收资本）200万元。 

    本次增资及股权转让完成后，和重担保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认缴注册资本

（万元） 

实缴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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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四川双益线缆集团有限公司 200 200 7.30% 

2 四川蜀中制药有限公司 200 200 7.30% 

3 四川金宇实业有限公司 200 200 7.30% 

4 四川西林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200 200 7.30% 

5 四川广汉三星铝业有限公司 200 200 7.30% 

6 
广汉市和平建筑装饰有限公

司 
200 200 7.30% 

7 广汉市玻璃制瓶有限公司 200 200 7.30% 

8 
四川省广汉市蜀峰化工有限

责任公司 
150 150 5.47% 

9 
四川广汉市正蓉碳素制品有

限公司 
150 150 5.47% 

10 
广汉市石氏架料设备租赁有

限公司 
130 130 4.74% 

11 四川百世旺家门窗有限公司 100 100 3.65% 

12 广汉市广信置业有限公司 100 100 3.65% 

13 
四川省广汉市群力塑料包装

有限公司 
100 100 3.65% 

14 四川省留利纸业有限公司 100 100 3.65% 

15 
四川省广汉市包装装潢有限

责任公司 
60 60 2.19% 

16 四川广汉众望食品有限公司 70 70 2.55% 

17 广汉华力电器有限公司 70 70 2.55% 

18 广汉市小三元餐饮有限公司 50 50 1.82% 

19 广汉市城南电火花加工厂 50 50 1.82% 

20 
广汉市中南钢化玻璃制品有

限公司 
30 30 1.09% 

21 广汉市兴达电器有限公司 30 30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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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植物化

工有限责任公司 
30 30 1.09% 

23 广汉市中华蛋白饲料厂 20 20 0.73% 

24 广汉市科宇化工厂 20 20 0.73% 

25 广汉市海口化工厂 20 20 0.73% 

26 广汉市景泰源纺织有限公司 20 20 0.73% 

27 四川安康印务有限公司 20 20 0.73% 

28 广汉市维高塑料厂 20 20 0.73% 

合计 2740 2740 100.00% 

 

 

    3、2009年 2月，第二次股权转让 

2009 年 2月 8日，和重担保召开股东会并决议通过了以下股权转让事宜： 

（1）同意四川省广汉市蜀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将其持有公司 150 万元出资

额转让给广汉市石氏架料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70 万元，四川双益线缆集团有限公

司 20 万元，四川广汉三星铝业有限公司 20 万元，四川西林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20万元，广汉市玻璃制瓶有限公司 20万元； 

（2）同意广汉市广信置业有限公司将其持有公司 100 万元出资额转让给四

川广汉市正蓉碳素制品有限公司 40万元，四川蜀中制药有限公司 20 万元，广汉

市和平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20万元，广汉市勇立油脂有限公司 20万元； 

（3）同意广汉市海口化工厂将其持有公司 20 万元出资额全部转让给广汉

市勇立油脂有限公司； 

（4）同意广汉市景泰源纺织有限公司将其持有公司 20 万元出资额全部转

让给广汉市科宇化工厂。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和重担保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认缴注册资本

（万元） 

实缴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1 四川双益线缆集团有限公司 220 220 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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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四川蜀中制药有限公司 220 220 8.03% 

3 四川西林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220 220 8.03% 

4 四川广汉三星铝业有限公司 220 220 8.03% 

5 广汉市和平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220 220 8.03% 

6 广汉市玻璃制瓶有限公司 220 220 8.03% 

7 四川金宇实业有限公司 200 200 7.30% 

8 
四川广汉市正蓉碳素制品有限

公司 
190 190 6.93% 

9 
广汉市石氏架料设备租赁有限

公司 
200 200 7.30% 

10 四川百世旺家门窗有限公司 100 100 3.65% 

11 
四川省广汉市群力塑料包装有

限公司 
100 100 3.65% 

12 四川省留利纸业有限公司 100 100 3.65% 

13 四川广汉众望食品有限公司 70 70 2.55% 

14 广汉华力电器有限公司 70 70 2.55% 

15 
四川省广汉市包装装潢有限责

任公司 
60 60 2.19% 

16 广汉市小三元餐饮有限公司 50 50 1.82% 

17 广汉市城南电火花加工厂 50 50 1.82% 

18 广汉市科宇化工厂 40 40 1.46% 

19 广汉市勇立油脂有限公司 40 40 1.46% 

20 
广汉市中南钢化玻璃制品有限

公司 
30 30 1.09% 

21 广汉市兴达电器有限公司 30 30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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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植物化工

有限责任公司 
30 30 1.09% 

23 广汉市中华蛋白饲料厂 20 20 0.73% 

24 四川安康印务有限公司 20 20 0.73% 

25 广汉市维高塑料厂 20 20 0.73% 

合计 2740 2740 100.00% 

 

 

4、2010年 1月，第二次增加注册资本及第三次股权转让 

    2010 年 1月 20 日，和重担保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以下增加注册资

本及股权转让事宜： 

    （1）同意增加公司注册资本 600 万元，各股东投资金额及认缴注册资本如

下： 

序号 股东 认缴注册资本（万元） 投资金额（万元） 

1 广汉市恒丰建筑有限公司 280 319.2 

2 四川蜀中制药有限公司 60 63 

3 四川西林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60 63 

4 广汉市玻璃制瓶有限公司 60 63 

5 
广汉市石氏架料设备租赁有限

公司 
60 63 

6 广汉市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40 45.6 

7 
四川省广汉市包装装潢有限责

任公司 
20 21 

8 广汉市城南电火花加工厂 20 21 

合计 600 658.8 

 

    （2）同意广汉市中华蛋白饲料厂将其持有 20万元出资额转让给广汉市石氏

架料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3）同意四川金宇实业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四川省鑫丰隆特钢有限公司。

同意四川省鑫丰隆特钢有限公司将其持有公司全部 200 万元出资额转让给四川

双益线缆集团有限公司 60万元，转让给四川广汉三星铝业有限公司 60万元，转

让给广汉市和平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60万元，转让给广汉市科宇化工厂 2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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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人民政府金融办公室于 2009 年 12 月 24 日出具了川府金函【2009】

112号《关于同意广汉市经济开发区和重投资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等事宜的函》，

批准了本次增资及股权转让。 

本次增资及股权转让完成后，和重担保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认缴注册资本（万元） 实缴注册资本（万元） 出资比例 

1 
广汉市恒丰建筑有限公

司 
280 280 8.38% 

2 
四川双益线缆集团有限

公司 
280 280 8.38% 

3 四川蜀中制药有限公司 280 280 8.38% 

4 
四川西林汽车集团有限

公司 
280 280 8.38% 

5 
四川广汉三星铝业有限

公司 
280 280 8.38% 

6 
广汉市和平建筑装饰有

限公司 
280 280 8.38% 

7 
广汉市玻璃制瓶有限公

司 
280 280 8.38% 

8 
广汉市石氏架料设备租

赁有限公司 
280 280 8.38% 

9 
四川广汉市正蓉碳素制

品有限公司 
190 190 5.69% 

10 
四川百世旺家门窗有限

公司 
100 100 2.99% 

11 
四川省广汉市群力塑料

包装有限公司 
100 100 2.99% 

12 
四川省留利纸业有限公

司 
100 100 2.99% 

13 
四川省广汉市包装装潢

有限责任公司 
80 80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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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四川广汉众望食品有限

公司 
70 70 2.10% 

15 广汉华力电器有限公司 70 70 2.10% 

16 
广汉市城南电火花加工

厂 
70 70 2.10% 

17 广汉市科宇化工厂 60 60 1.80% 

18 
广汉市小三元餐饮有限

公司 
50 50 1.50% 

19 
广汉市勇立油脂有限公

司 
40 40 1.20% 

20 
广汉市恒泰印务有限公

司 
40 40 1.20% 

21 
广汉市中南钢化玻璃制

品有限公司 
30 30 0.90% 

22 
广汉市兴达电器有限公

司 
30 30 0.90% 

23 
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植

物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30 30 0.90% 

24 四川安康印务有限公司 20 20 0.60% 

25 广汉市维高塑料厂 20 20 0.60% 

合计 3340 3340 100.00% 

 

 

5、2010年 10月，名称变更 

2010 年 9月 3日，四川省人民政府金融办公室下发川府金发【2010】79《关

于核准广汉经济开发区和重投资担保有限公司等 2家公司变更及备案的批复》，

核准了公司本次名称变更。 

2010 年 10 月 20 日，四川省广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下发《企业名称变更核

准通知书》，核准公司名称变更为广汉经济开发区和重互助式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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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和重担保为融资性担保机构并予以备案，核准和重担保业务范围为对其股东

单位提供贷款担保、票据承兑担保、贸易融资担保、项目融资担保、信用证担保

等融资性担保业务。 

6、2011年 1月，第三次增加注册资本及第四次股权转让 

2011 年 1月 6日，和重担保召开股东会并决议通过以下事项， 

（1）增加公司注册资本 3330万元，由四川双益线缆集团有限公司、四川西

林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等 18家新原股东认缴，投资金额合计 3802.9万元，认缴注

册资本 3330万元，472.9万元进入资本公积，具体如下： 

序号 股东 认缴注册资本（万元） 投资金额（万元） 

1 四川双益线缆集团有限公司 400 452 

2 四川西林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400 452 

3 广汉市和平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400 452 

4 广汉市石氏架料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400 452 

5 广汉市恒丰建筑有限公司 400 452 

6 四川翔龙经贸有限公司 220 248.6 

7 广汉市明朗汽车装饰美容有限公司 200 246 

8 四川广汉市正蓉碳素制品有限公司 110 124.3 

9 四川广汉众望食品有限公司 100 113 

10 四川广汉三星铝业有限公司 100 113 

11 广汉市玻璃制瓶有限公司 100 113 

12 四川豪特电气有限公司 100 123 

13 四川广汉华晨油气机械有限公司 100 123 

14 广汉市中南钢化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70 79.1 

15 广汉市兴达电器有限公司 70 79.1 

16 
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植物化工有限责任

公司 
70 79.1 

17 广汉市科宇化工厂 60 67.8 

18 广汉市城南电火花加工厂 30 33.9 

合计 3330 3802.9 

 

    （2）股东四川省广汉市包装装潢有限责任公司将其持有公司 80 万出资额全

部转让给四川翔龙经贸有限公司。 

2011 年 8 月 26 日，四川容光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川容会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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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第 2100 号《验资报告》并验证，截至 2011 年 4 月 14 日，公司已收到

股东缴纳的本次新增注册资本（实收资本）3300万元。 

本次增资及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认缴注册资本（万元） 实缴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1 广汉市恒丰建筑有限公司 680 680 10.19% 

2 
四川西林汽车集团有限公

司 
680 680 10.19% 

3 
广汉市石氏架料设备租赁

有限公司 
680 680 10.19% 

4 
四川双益线缆集团有限公

司 
680 680 10.19% 

5 
广汉市和平建筑装饰有限

公司 
680 680 10.19% 

6 广汉市玻璃制瓶有限公司 380 380 5.70% 

7 
四川广汉三星铝业有限公

司 
380 380 5.70% 

8 四川翔龙经贸有限公司 300 300 4.50% 

9 
四川广汉市正蓉碳素制品

有限公司 
300 300 4.50% 

10 四川蜀中制药有限公司 280 280 4.20% 

11 
广汉市明朗汽车装饰美容

有限公司 
200 200 3.00% 

12 
四川广汉众望食品有限公

司 
170 170 2.55% 

13 广汉市科宇化工厂 120 120 1.80% 

14 
四川百世旺家门窗有限公

司 
100 100 1.50% 

15 
四川省广汉市群力塑料包

装有限公司 
100 100 1.50% 

16 四川省留利纸业有限公司 100 100 1.50% 

17 四川豪特电气有限公司 100 100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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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四川广汉华晨油气机械有

限公司 
100 100 1.50% 

19 广汉市城南电火花加工厂 100 100 1.50% 

20 
广汉市中南钢化玻璃制品

有限公司 
100 100 1.50% 

21 广汉市兴达电器有限公司 100 100 1.50% 

22 
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植物

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100 100 1.50% 

23 广汉华力电器有限公司 70 70 1.05% 

24 
广汉市小三元餐饮有限公

司 
50 50 0.75% 

25 广汉市勇立油脂有限公司 40 40 0.60% 

26 广汉市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40 40 0.60% 

27 四川安康印务有限公司 20 20 0.30% 

28 广汉市维高塑料厂 20 20 0.30% 

合计 6670 6670 100.00% 

 

7、2012年 6月，第五次股权转让 

2012 年 4月 18 日，和重担保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广汉市小三元餐

饮有限公司将其持有公司 50万元出资额转让给四川蜀中制药有限公司。 

2012 年 6 月 8 日，德阳市人民政府金融办公室下发德府金发【2012】65 号

《关于广汉经济开发区和重互助式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申请事项的批

复》，批准了本次股权转让。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认缴注册资本

（万元） 

实缴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1 广汉市恒丰建筑有限公司 680 680 10.19% 

2 四川西林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680 680 10.19% 

3 
广汉市石氏架料设备租赁有限

公司 
680 680 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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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四川双益线缆集团有限公司 680 680 10.19% 

5 广汉市和平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680 680 10.19% 

6 广汉市玻璃制瓶有限公司 380 380 5.70% 

7 四川广汉三星铝业有限公司 380 380 5.70% 

8 四川蜀中制药有限公司 330 330 4.95% 

9 四川翔龙经贸有限公司 300 300 4.50% 

10 
四川广汉市正蓉碳素制品有限

公司 
300 300 4.50% 

11 
广汉市明朗汽车装饰美容有限

公司 
200 200 3.00% 

12 四川广汉众望食品有限公司 170 170 2.55% 

13 广汉市科宇化工厂 120 120 1.80% 

14 四川百世旺家门窗有限公司 100 100 1.50% 

15 
四川省广汉市群力塑料包装有

限公司 
100 100 1.50% 

16 四川省留利纸业有限公司 100 100 1.50% 

17 四川豪特电气有限公司 100 100 1.50% 

18 
四川广汉华晨油气机械有限公

司 
100 100 1.50% 

19 广汉市城南电火花加工厂 100 100 1.50% 

20 
广汉市中南钢化玻璃制品有限

公司 
100 100 1.50% 

21 广汉市兴达电器有限公司 100 100 1.50% 

22 
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植物化工

有限责任公司 
100 100 1.50% 

23 广汉华力电器有限公司 70 70 1.05% 

24 广汉市勇立油脂有限公司 40 40 0.60% 

25 广汉市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40 40 0.60% 

26 四川安康印务有限公司 20 20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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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广汉市维高塑料厂 20 20 0.30% 

合计 6670 6670 100.00% 

 

8、2012年 9月 ，第六次股权转让 

2012 年 9月 21 日，和重担保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以下事项： 

（1）同意股东名称变更。同意四川翔龙经贸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四川翔龙

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2）同意四川广汉市正蓉碳素制品有限公司将持有公司 300 万元出资额转

让给四川上之登新材料有限公司。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四川广汉市正蓉碳素制

品有限公司不再是公司股东。 

    德阳市人民政府金融办公室下发德政金发【2012】103号《关于对广汉经济

开发区和重互助式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申请变更事项的批复》，核准了本次股东名

称变更及股权转让。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认缴出资金额（万元） 实缴出资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广汉市恒丰建筑有限公司 680 680 10.19% 

2 四川西林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680 680 10.19% 

3 
广汉市石氏架料设备租赁有

限公司 
680 680 10.19% 

4 四川双益线缆集团有限公司 680 680 10.19% 

5 
广汉市和平建筑装饰有限公

司 
680 680 10.19% 

6 广汉市玻璃制瓶有限公司 380 380 5.70% 

7 四川广汉三星铝业有限公司 380 380 5.70% 

8 四川蜀中制药有限公司 330 330 4.95% 

9 四川翔龙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300 300 4.50% 

10 四川上之登新材料有限公司 300 300 4.50% 

11 
广汉市明朗汽车装饰美容有

限公司 
200 200 3.00% 

12 四川广汉众望食品有限公司 170 170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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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广汉市科宇化工厂 120 120 1.80% 

14 四川百世旺家门窗有限公司 100 100 1.50% 

15 
四川省广汉市群力塑料包装

有限公司 
100 100 1.50% 

16 四川省留利纸业有限公司 100 100 1.50% 

17 四川豪特电气有限公司 100 100 1.50% 

18 
四川广汉华晨油气机械有限

公司 
100 100 1.50% 

19 广汉市城南电火花加工厂 100 100 1.50% 

20 
广汉市中南钢化玻璃制品有

限公司 
100 100 1.50% 

21 广汉市兴达电器有限公司 100 100 1.50% 

22 
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植物化

工有限责任公司 
100 100 1.50% 

23 广汉华力电器有限公司 70 70 1.05% 

24 广汉市勇立油脂有限公司 40 40 0.60% 

25 广汉市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40 40 0.60% 

26 四川安康印务有限公司 20 20 0.30% 

27 广汉市维高塑料厂 20 20 0.30% 

合计 6670 6670 100.00% 

 

 

9、2014年 9月，第七次股权转让 

    2013 年 9月 13 日，和重担保召开股东会并通过决议，同意了以下事项： 

（1）同意股东四川蜀中制药名称变更为四川依科制药有限公司； 

（2）四川安康印务有限公司将其所持公司 20 万元出资额全部转让给广汉

市中南钢化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3）四川省留利纸业有限公司将其所持公司 100 万元出资额转让给四川依

科制药有限公司。 

     2014 年 1 月 2 日，德阳市人民政府金融办公室下发德府金发【2014】1 号

《关于对广汉经济开发区和重互助式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申请事项的批

复》，同意本次股权转让事宜。 



法律意见书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认缴出资金额（万

元） 

实缴出资金额（万

元） 
持股比例 

1 广汉市恒丰建筑有限公司 680 680 10.19% 

2 四川西林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680 680 10.19% 

3 
广汉市石氏架料设备租赁有

限公司 
680 680 10.19% 

4 四川双益线缆集团有限公司 680 680 10.19% 

5 
广汉市和平建筑装饰有限公

司 
680 680 10.19% 

6 四川依科制药有限公司 430 430 6.45% 

7 广汉市玻璃制瓶有限公司 380 380 5.70% 

8 四川广汉三星铝业有限公司 380 380 5.70% 

9 四川翔龙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300 300 4.50% 

10 四川上之登新材料有限公司 300 300 4.50% 

11 
广汉市明朗汽车装饰美容有

限公司 
200 200 3.00% 

12 四川广汉众望食品有限公司 170 170 2.55% 

13 广汉市科宇化工厂 120 120 1.80% 

14 
广汉市中南钢化玻璃制品有

限公司 
120 120 1.80% 

15 四川百世旺家门窗有限公司 100 100 1.50% 

16 
四川省广汉市群力塑料包装

有限公司 
100 100 1.50% 

17 四川豪特电气有限公司 100 100 1.50% 

18 
四川广汉华晨油气机械有限

公司 
100 100 1.50% 

19 广汉市城南电火花加工厂 100 100 1.50% 

20 广汉市兴达电器有限公司 100 100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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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植物化

工有限责任公司 
100 100 1.50% 

22 广汉华力电器有限公司 70 70 1.05% 

23 广汉市勇立油脂有限公司 40 40 0.60% 

24 广汉市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40 40 0.60% 

25 广汉市维高塑料厂 20 20 0.30% 

合计 6670 6670 100.00% 

 

    10、2014年 5月，变更董事、监事 

2014 年 4 月 29 日，德阳市人民政府金融办公室下发德府金发【2014】14

号《关于对广汉市经济开发区和重互助式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申请高管变更事项的

批复》，同意叶万全任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邓明贵、周乐俊、付秀林、

张清龙、林孝波、石传海任公司董事，安好义任公司监事会主席，杨明朗、张翔

飞任公司监事。 

 

11、2015年 2月，第八次股权转让 

2015 年 1月 23 日，和重担保召开股东会并通过决议，同意广汉市恒泰印务

有限公司将其持有公司 40万元出资额转让给四川百世旺家门窗有限公司。 

2015 年 2 月 13 日，德阳市人民政府金融办公室下发德府金发【2014】14

号《关于对广汉市经济开发区和重互助式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股权变更事项的批

复》，同意本次股权转让事宜。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认缴注册资本

（万元） 

实缴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1 广汉市恒丰建筑有限公司 680 680 10.19% 

2 四川西林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680 680 10.19% 

3 
广汉市石氏架料设备租赁有限公

司 
680 680 10.19% 

4 四川双益线缆集团有限公司 680 680 10.19% 

5 广汉市和平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680 680 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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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四川依科制药有限公司 430 430 6.45% 

7 广汉市玻璃制瓶有限公司 380 380 5.70% 

8 四川广汉三星铝业有限公司 380 380 5.70% 

9 四川翔龙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300 300 4.50% 

10 四川上之登新材料有限公司 300 300 4.50% 

11 
广汉市明朗汽车装饰美容有限公

司 
200 200 3.00% 

12 四川广汉众望食品有限公司 170 170 2.55% 

13 四川百世旺家门窗有限公司 140 140 2.10% 

14 广汉市科宇化工厂 120 120 1.80% 

15 
广汉市中南钢化玻璃制品有限公

司 
120 120 1.80% 

16 
四川省广汉市群力塑料包装有限

公司 
100 100 1.50% 

17 四川豪特电气有限公司 100 100 1.50% 

18 四川广汉华晨油气机械有限公司 100 100 1.50% 

19 广汉市城南电火花加工厂 100 100 1.50% 

20 广汉市兴达电器有限公司 100 100 1.50% 

21 
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植物化工有

限责任公司 
100 100 1.50% 

22 广汉华力电器有限公司 70 70 1.05% 

23 广汉市勇立油脂有限公司 40 40 0.60% 

24 广汉市维高塑料厂 20 20 0.30% 

合计 6670 6670 100.00% 

 

 

根据《四川省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2010 年 11 月 14 日印发）

第八条，“互助会员制融资性担保公司注册资本不得低于人民币 500万元。”“单

一出资人出资不得少于 100万元。”公司现有股东中广汉华力电器有限公司、广

汉市勇立油脂有限公司、广汉市维高塑料厂出资额少于 100万元。但是以上三家

股东为《四川省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实施前入股，符合当时有效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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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规的规定，股东资格适格。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1、公司设立时的股权设置、股本结构合法有效，股权不存在法律纠纷及风

险； 

2、公司有具备持续出资能力的股东及不低于 500万元的注册资本，符合《四

川省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3、公司历次增加注册资本的金额已经验资机构出具《验资报告》核实，并

经公司登记机关及融资性担保业务的监管部门核准变更登记； 

4、公司历次股权变动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经公司登记机

关及融资性担保业务的监管部门核准变更登记，股权变动及股本结构合法、合规、

真实、有效，不存在法律纠纷或风险。 

三、和重担保的业务 

（一）经营范围及主营业务 

根据和重担保持有的《营业执照》，公司的经营范围为对其股东单位提供贷

款担保、票据承兑担保、贸易融资担保、项目融资担保、信用证担保等融资性担

保业务。 

根据四川华强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出具的川华会成审（2014）字第 63 号《审

计报告》及四川德建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川德建报【2015】107号《审

计报告》及和重担保的说明，公司主要经营业务为向股东提供贷款担保。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经营范围和主营业务符合《四川省融资性担保公司管

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经营相关及资质证书 

2011 年 12月 2 日，四川省人民政府金融办公室向和重担保颁发《中华人民

共和国融资性担保机构经营许可证》，和重担保的业务范围核准为为股东单位提

供贷款担保、票据承兑担保、贸易融资担保、信用证担保及其他融资性担保业务；

机构编号为川 A110218 号；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6年 4月 10日。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已经取得所从事的主营业务所需的业务资质。 

    （二）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根据四川华强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出具的川华会成审（2014）字第 63 号《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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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报告》，四川德建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出具的川德建报【2015】107 号《审计

报告》及公司提供的财务报表，和重担保 2013 年、2014年、2015年 1-7月份的

营业收入分别为 1,468,467.00 元、2,361,950.00 元、1,571,936.00 元。据此，

本所律师认为，和重担保主营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和重担保的生产经营符合《公司章程》及《融资性担

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四川省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符合

国家产业政策，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四、和重担保的公司治理 

（一） 和重担保建立健全了公司治理机制 

经核查，和重担保已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融资性担保公司管

理暂行办法》、《四川省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和制度的规

定设置了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并建立了包括经理、财务负责人在内的经营

管理机构，公司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管理机构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制度的规定行使职权。  

（二）和重担保制定了规范的内部管理制度 

根据《四川省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二条，融资性担保公司

应当建立符合审慎经营原则的担保评估制度、决策程序、事后追偿和处置制度、

风险预警机制和突发事件应急机制，并制定严格规范的业务操作规程，加强对担

保项目的风险评估和管理。 

经核查，和重担保制定了业务相关的流程与风险控制措施，制定了《业务管

理办法》、《风险控制制度》、《反担保措施及管理办法》、《第三方保证反担

保管理办法》、《代偿风险管理及追偿办法》、《担保风险基金管理办法》等业

务管理制度，形成了较为规范的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体系，符合《融资性担保公

司管理暂行办法》、《四川省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三）和重担保办理了资本金托管 

    根据《四川省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第三十五条，“融资性担保公

司应当与银行业金融机构签署资本金托管协议，由一家或多家银行机构（同一家

银行只能开立一个托管账户）对其资本金进行全额托管。资本金托管协议应载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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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金仅限用作融资性担保业务合理的费用支出、代偿支付、委托金融机构做零

风险理财和监管机构允许的其他用途，不得挪作他用。如果变更或解除托管协议，

应报经市（州）政府监管部门同意并报省政府金融办备案。对于融资性担保公司

不符合规定用途的支付行为，金融机构（托管方）有权止付，并报告市（州）政

府监管部门。” 

    根据公司于 2012 年 9月 10日与德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资本金账户

托管协议》（德银业【2012】04 号），公司已经在德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汉

西园支行开立资本金托管账户，对资本金办理了全额托管，《资本金账户托管协

议》的内容符合《四川省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四）和重担保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和重担保的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人员的构成 

    根据和重担保提供的资料并经核查，和重现任董事会成员 7人，现任监事会

成员 3人，董事会聘任经理 1人、财务负责人 1人。具体情况如下： 

机构 职务 姓名 

董事会 

董事长 叶万全 

董事 张清龙 

董事 周乐俊 

董事 邓明贵 

董事 林孝波 

董事 付秀林 

董事 石传海 

监事会 

监事会主席 安好义 

监事 杨明朗 

监事 张翔飞 

高级管理人员 
经理 李自萍 

财务负责人 文海燕 

    2、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1）董事会基本情况 

叶万全，男，1949 年生，中国国籍，大专，高级经济师。1976 年至 1978

年，在万福乡建筑队工作；1979年至 1980年 4月，在万福乡企业办公室工作；

1980 年 6 月至 1989 年 9 月，任万福磷肥厂厂长、党总支书记；1989 年 10 月至

2001 年 4 月，任广汉市万福镇党委书记、广汉市乡镇企业局副局长、万福磷肥



法律意见书                                                       

 

厂厂长；1992 年 4 月至 2006 年 10 月，任政协常委；2001 年 4 月至 2004 年 5

月，任广汉市万福镇党委书记，兼任广汉市乡镇企业局副局长、万福磷肥厂厂长、

双益线缆集团董事长；2002年 9月，任双益线缆公司党委书记；2007 年 12月至

今，任广汉经济开发区和重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张清龙：男，1959 年出生，中国国籍，硕士。1977年 3月至 1986 年 9月，

在解放军 81211 部队服役；1986 年 10 月至 1990 年 8 月，任广汉市粮食局粮油

厂办公室主任；1990 年 9 月至 1998 年 10 月，任广汉市企业开发总公司及四川

广泰铝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1998年 11月至 2015年 10月，任三星铝业

执行董事、总经理、法定代表人；2015年 10 月至今任三星新材董事长、总经理，

任期三年；现任和重担保董事。 

周乐俊，男，1956 年生，中国国籍，大专，经济师。1978年至 1981 年，在

中国人民解放军 84664 部队服役，任班长、代理排长；1982年至 1986 年，任广

汉市西外乡狮埝村民兵连长、党支部副书记；1987年至 1996年，任广汉市西外

乡狮埝村党支部书记；1997 年至 2005 年，任广汉市西外乡党委副书记；2005

年至今任广汉市玻璃制瓶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现任和重担保董事。 

邓明贵，男，1963 年生，中国国籍，高中学历。1980年至 1983 年，从事木

工工作；1983 年至 1988 年，任广汉市三水镇东风木具厂厂长；1988 年至 1994

年，任广汉市建安公司第三处处长；1994年至今，任广汉 市和平建筑装饰有限

公司董事长；1998 年至今，任广汉和平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现任和重担保董

事。 

林孝波，男，1976 年生，中国国籍，工商管理硕士。1992 年 12 月至 1999

年 2月，任广汉西林汽修厂厂长；1999年 2 月至 2006年 5月，任四川西林车业

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2000 年 10 月至 2006 年 5 月，任四川西林汽车销售

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2003年 10月至今，任四川名帝马车业有限公司董事

长、总经理；2005 年 6 月至今，任德阳西林广告策划有限公司董事长；2006 年

5月至今，任四川西林汽车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2006年 6 月至今，任

四川西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2008 年 2 月至今，任德阳西林

伯爵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2009 年 3 月至今，任德阳市宏泰

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2009年 10月至今，任德阳西林美绅汽车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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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2010 年 7 月至今，任德阳亨宇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2010 年 10月至今，任四川西林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出租车分公

司董事长；现任和重担保董事。 

付秀林，男，1956 年生，中国国籍，中专学历。1972年至 1979 年，广汉市

三水镇常乐建筑队从事建筑工作；1980年至 1981年，四川省化建公司从事现场

施工管理；1982 年至 1985 年，广汉市建筑公司从事现场施工管理；1986 年至

1991 年，广汉市金雁建筑公司从事现场施工管理；1992 年至今，任广汉市恒丰

建筑工程公司经理；1999 年，广汉市恒丰建筑工程公司更名为广汉市恒丰建筑

有限公司，任董事长；现任和重担保董事。 

    石传海，1972年生，中国国籍，1998年至 2002年，任广汉市亭江机具修理

厂总经理，2003 年至今任广汉市石氏架料设备租赁有限公司董事长；现任和重

担保董事。 

（2）监事会基本情况 

安好义，男，1957 年生，中国国籍，大专。1975 年至 1980年，从事乡村义

务工作；1980 年至 1989 年，从事中药材批发经营业务；1989 年至 1995 年，任

好义药材行经理；1995 年至 1997年，任成都新津医疗器械厂营销融厂长；1997

年至 1999 年，任四川生物化学制药厂董事长兼总经理；1999年至今，任四川蜀

中制药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现任和重担保监事会主席。 

    张翔飞，1962年生，中国国籍，研究生。1990 年至 1998年任广汉市志成发

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1999年至 2004年任四川绿科高技术农业有限公司法定

代表人，2005年至 2008年任四川翔龙投资经营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和重担保

监事。 

杨明朗，1974 年生，中国国籍，中专，2003 年至今任四川明朗汽车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和重担保监事。 

（3）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李自萍，男，1954 年生，中国国籍，毕业于中央党校重庆分校，经济师。

1974 年至 1979 年，解放军 89730 部队服役；1979 年至 1986 年，广汉市建行工

作，任信贷员；1986 年至 1997 年，任德阳市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1997 年至

1998年，任建行南充市分行党委委员、总稽核；1998年至 2002年，任建行德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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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2002年至 2003 年，任建行内江市分行党委委员、

纪委书记；2003年至 2004年，任建行四川省分行川南办事处党委委员、副总经

理；2008 年 6月至今，现任和重担保经理。 

文海燕，女，1973 年生，中国国籍，大专，会计师。1995年至 2004 年，在

四川广汉英豪医药有限公司工作；2005年至 2007年，在四川泰华堂制药有限公

司工作；2007年至今，任和重担保财务负责人。 

    3．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 

根据《四川省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三条，融资性担保公司

应当配备或聘请经济、金融、法律、技术等方面具有相关资格的专业人才。 

根据《融资性担保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暂行办法》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2010年第 6号令）， 

“第五条，融资性担保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二）遵纪守法，诚实守信，勤勉尽职，具有良好的职业操守、品行和声誉； 

  （三）熟悉经济、金融、担保的法律法规，具有良好的合规意识和审慎经营

意识； 

   

  第六条  

   

  （二）因违反职业操守或者工作严重失职给所任职的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者

恶劣影响的；  

  （三）最近五年担任因违法经营而被撤销、接管、合并、宣告破产或者吊销

营业执照的机构的董事、监事、高级管  

  （四）曾在履行工作职责时有提供虚假信息等违反诚信原则行为，或指使、

参与所任职机构对抗依法监管或案件查处，情节严重的； 

  （五）被取消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或禁止从事担保或金融行

 

  （六）提交虚假申请材料或明知不具备本办法规定的任职资格条件，采用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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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八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应从事担保或金融工作三年以上，或

 

    融资性担保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了解所任职务的职责，熟悉任职公司的管

理框架、盈利模式，熟知任职公司的内控制度，具备与所任职务相适应的风险管

 

    融资性担保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在其他经济组织兼职，经监管部门同意的

除外。” 

经核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简历，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已经聘

请相应任职资格的专业人才，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四川省融资性

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具备《融资

性担保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暂行办法》第二章规定的任

职资格。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和重担保治理机制健全，治理制度有效运行。 

 

    五、和重担保的守法经营情况 

广汉市地方税务局第一税务所、四川省广汉市国家税务局及广汉市工商管理

和质量监督局分别出具《证明》并确认，公司自 2013 年至今未发生工商、税务

方面的违法行为，未受到行政处罚。 

根据《四川省人民政府金融办公室关于开展融资性担保公司合规经营全面检

查工作的通知》（川府金发【2015】45 号）文件的要求，德阳市人民政府金融

办公室于 2015年 3 月 25日至 2015年 5月 20 日对全市融资性担保公司（包括和

重担保）进行全面的合规经营检查。 

根据德阳市人民政府金融办公室于 2015 年 10 月 10 日下发的德政金发

【2015】57 号《德阳市人民政府金融办公室转发四川省人民政府金融办公室关

于全省融资性担保公司和小额贷款公司合规经营全面检查第一批检查情况通报

的通知》，经检查，和重担保未列入停业整顿类公司名单或取消资格类融资性担

保公司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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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重担保于 2016 年 1月 4日出具了书面声明，内容如下： 

“一、公司最近 24 个月内未因违犯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章的行为，受

到刑事处罚或适用重大违法违规情形的行政处罚；最近 24 个月内不存在涉嫌犯

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 

二、公司目前没有尚未了结且可预见的足以影响公司持续经营的重大诉讼、

仲裁或被行政处罚的案件。”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报告期内，和重担保依法开展经营活动，且未受

到相关主管政府部门行政处罚，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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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市中银（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四川三星新材料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补充法律

意见书（一）》之签署页）                            

 

北京市中银（深圳）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签字）  

 

                             

         谭岳奇   

 

 

经办律师（签字）： 

 

                          

   罗元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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